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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胜宏科

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宏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胜宏科技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业务发展和日常

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6年度将与甘肃兴陇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陇

上酒业”）产生采购商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349.06万元，交易类型为采购商品。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涛先生、刘春兰女士、陈勇

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此议案且经全体

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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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甘肃兴陇

上酒业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500.00 0 349.06

合计 500.00 0 349.06

（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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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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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实际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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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甘肃兴陇

上酒业有

限公司

采购商

品
349.06 500.00 41.90 30.19

2025年 3月 29日披

露的《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甘肃兴陇上酒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 01月 19日

住所：甘肃省陇南市文县范坝镇严家坝村 47号

法定代表人：李彦强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兴陇上酒业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刘春兰女士，陈涛先生与刘春兰女士系夫

妻关系，陈涛先生与陈勇先生系兄弟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7.2.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兴陇上酒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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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陇上酒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标准

公司与兴陇上酒业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

的正常需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

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该交

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因该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涛先生、刘春兰女士、陈勇

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此议案且经全体

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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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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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

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茜 郭振国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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